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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斗争为何盯上“裸官”？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纪律检查委
员会书记王岐山今年

２

月
２５

日在十八届
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中表
示，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
家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监督。 认真执行领导干
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 并开展抽查核实
工作。

为了落实这一指示精神， 广州市纪委近
日决定，

２０１３

年将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
（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大监督力度，对领
导干部重大事项申报进行比例为

１５％

的抽查
核实，虚报、瞒报的将被调岗或免职。

提高对领导干部重大事项申报的抽查核
实比例，能否对“裸官”起到震慑作用？反腐斗
争为何盯上“裸官”？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为此走访了相关部门及权威人士。

转移不明财产，“裸官”嫌疑较大
广东、 江苏等省的纪委负责人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将进一步强化对“裸官”监督
管理，严肃查办“裸官”背后的腐败案件。

反腐专家告诉记者，一些“裸官”的共同
特点是： 非法敛财

→

家属移民海外
→

转移不
明资产

→

择机外逃。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数据显示，

２０１１

年检察系统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
１６３１

人，同
比上升

２７％

，追缴赃款赃物计
７７．９

亿元。

“茂名原市委书记罗荫国案发前，子女就
分别加入了澳门籍和澳大利亚籍， 并在境外
置业。罗荫国本人持有多个假身份证，用于出
入国境。 ” 广东省纪检系统一名干部告诉记
者，虽然其妻子仍在国内，那只不过是掩人耳
目。

近年来，“裸官”外逃、落马的案例时有发
生。 如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温州市鹿城
区原区委书记杨湘洪、 福建省工商局原局长周金
伙、铁道部原副总工程师张曙光等。

２０１０

年， 四川移动数据部原总经理李向
东由成都直飞深圳后失踪。有关部门认为，李
向东很可能是持加拿大“绿卡”通过了一道道
检查，并带走了巨额资金。

２０１２

年辽宁凤城市
委原书记王国强外逃后， 被曝也带走了巨额
赃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建明认为，贪
官外逃只是其违法违纪行为的最后一个环
节，出逃前往往已是“裸官”。

江苏省纪委案管室主任王唤春说， 跨境
转移资产已经成为反腐斗争的主战场， 随着
国际经济往来的增多， 一些贪官通过贸易项
目转移资产，更隐蔽更难监控。

“裸官”勾结“裸商”，攫取社会财富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除

了媒体曝光的“裸官”现象外，还有一种移民
海外并由内商变为外商的“裸商”现象也很值
得关注， 有的地区相当一批中国商人拥有国
外身份。

长三角某市一名商人介绍说：“近年来，

投资土地比投资房地产更容易获取利润，一
些商人与官员联手圈地， 打着建设各类产业
园的招牌从事土地经营，投入不算多，一年赚
几亿元不罕见。 ”

这位商人说：“钱赚得快， 户籍留在国内
颇为担忧，于是有了移民海外的需求”，然后

再回来做生意，成为外商投资者，不仅可以继
续赚钱， 万一有个风吹草动， 也可以脚底抹
油。

“不少内地商人移民海外后，除了买房置
业外，干不了别的，而回到国内，生意机会很
多， 一些行业的投资回报率是国外的好几
倍。 ”南洋地产中国区总经理钟沛说。

中国银行原副行长张燕玲认为，中国国际收
支“净误差与遗漏”项每年都有几百亿美元，其中
洗钱导致的资金外流数额占相当大的比重。

贪腐和洗钱犯罪有着密切的关联。

据分析，一些“裸商”与“裸官”互相勾结，

将巨额不明资产转移海外， 再以外商身份回
国投资，利用我国对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形
成一个钱权交易、里应外合的利益链，以此实
现对社会财富的循环侵占。

广州市纪委常委、新闻发言人梅河清说，

配偶、 子女移居国外对国内从政的领导干部
的政治生活有较高风险， 在以往查办的一起
案件中， 在国内从政的领导干部把投资项目
交给在境外的子女来做， 结果导致了巨大亏
损。

铲除“裸官”土壤，需要多管齐下
“虽然不是所有‘裸官’都腐败，但‘裸官’

的确是腐败案件中的高危人群”。 王唤春分
析，一般经济案件占

４０％

，贪污受贿挪用公款
类案件的占比高达

８０％

。

中山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张
紧跟说，从已查处的案件来看，“裸官”为支付
配偶、子女在海外的生活费以权谋私，甚至借
机转移财产的情况屡有发生。

２０１２

年，广东省出台《中共广东省委关于
加强市县领导班子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其
中规定：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

原则上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敏感岗位的
领导职务。广东省纪检部门的干部告诉记者，

曾经有拟提拔的干部，发现存在“裸官”情况
后，还是被拿了下来。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
家介绍， 把官员配偶子女从业情况纳入官员
财产申报制度的范畴，正是反腐斗争的“国际
惯例”。 当前，应当推进省市县三级主要领导
的个人信息、工作信息、家庭信息公开化，对
遏制“裸官”现象具有现实意义。

广东省纪委负责人表示， 广东将加强对
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 严格
落实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 健全
定期抽查核实、汇总分析制度，继续推进报告
事项在一定范围公示试点工作， 逐步扩大试
点范围。

(

据新华网）

制度反腐才是治本之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
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指出

,

要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
,

从而释放出
一个明确信号

:

反腐败要进入法治轨道。

近年来
,

党和国家对反腐工作重要性
的认识不断提高

,

措辞日趋严厉。党的十八
大报告指出

,

“这个问题解决不好
,

就会对
党造成致命伤害

,

甚至亡党亡国”。 习近平
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
集体学习时强调

,

“党风廉政建设
,

是广大
干部群众始终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腐败
问题愈演愈烈

,

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

当前
,

人民群众反腐呼声和反腐热情
越来越高

,

每年两会
,

反腐都是人民群众最
关注的第一话题。而网络反腐以其强大的
公众参与性

,

改变了传统反腐格局
,

在聚集
起广大民意的同时

,

也聚集起反腐的巨大
能量。

反腐的认识高度在提升
,

反腐的路径
选择也必须更明确。党的十八大强调

,

依法
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

要更加注重

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
要作用。反腐败斗争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中
进行

,

离开系统完备的法律制度
,

反腐败行
之不远。 反腐败国家立法是依法反腐、推
动国家反腐败法制化的前提和基础。

只有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
,

才能保证
反腐败的正当性。在法治轨道上的制度化
反腐

,

要求反腐败严格遵守法律的有关规
定
,

一切以事实为依据
,

以法律为准绳
,

既保
护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

也维护
党员干部和国家公务人员的合法权益。

只有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
,

才能保证
反腐败的稳定性。无论反腐败的形势多么
严峻

,

反腐败的需要多么迫切
,

运动式反腐
败都是大忌。在法治轨道上的反腐败就是
以法律的稳定性

,

克服政策反腐败的随意
性
,

以法律的稳定性
,

克服因人们注意力的
转移而导致的反腐败的弹性。

只有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
,

才能保证
反腐败的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
指出

,

反腐倡廉关键就在“常”、“长”二字
,

一个是要经常抓
,

一个是要长期抓。这里讲
的就是反腐败的持续性。只有让反腐败进

入法制化轨道
,

才能保证反腐败持之以恒、

常抓不懈
,

才能保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

只有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
,

才能真正
预防腐败。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变好

,

坏的
制度可以让好人变坏。法律的作用不仅在
于惩罚犯罪

,

更在于预防犯罪
,

健全完善法

律制度可以让官员不敢腐、不能腐、不愿
腐。

只有将反腐败纳入法治轨道
,

才会给
人民群众带来持久信心

,

才会使中国的反
腐败更加科学有效。

（据《法制日报》）

相关评论


